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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7_AE_A1_E7_c122_480691.htm 任何案件的代理都

需抓住主要矛盾，物业管理费纠纷案件也不例外。笔者认为

以下几个方面是物业管理费纠纷案的主要矛盾，无论是代理

原告还是代理被告，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才能在诉讼中立

于不败之地。 一、开发商身份的证明 有很多物业管理费纠纷

发生在前期物业管理过程中，要证明前期物业管理合同的合

法性，必须证明开发商身份的真实性，这对原、被告双方同

等重要。换言之，如果做为物业公司代理人不举证开发商身

份的证据，则不能证明物业管理合同的有效性，做为业主代

理人则完全可以利用物业公司的这一失误进行有效的抗辩。 

实践中发生大量的物业管理纠纷，一方不举证发展商身份的

证据，想当然地认为某公司就是开发商，想当然的认为这还

有什么要证明的？而另一方也不以此抗辩。如果双方都对发

展商身份不提异议，实质是对前期物业管理合同的效力不提

出异议倒也无妨，一旦业主方以此抗辩，不举证发展商身份

的物业公司一方将处于不利的法律境地。 诉讼就是一场规则

游戏，双方都要讲规则。如果一方不按规则出牌，对方坚持

按规则行事，不利的将是不遵守规则的人。尤其是做为物业

管理纠纷一方的代理律师，更应熟习规则，擅用规则，否则

便是自己的失误，一旦因自己的失误造成委托人的损失，不

但代理的诉讼要败诉，还要承担包括退还律师费、支付违约

金甚至赔偿损失等在内的相应的法律责任。 笔者在此刻意强

调的是规则的作用和意义，不论是业主一方还是物业公司一



方的代理律师，在发展商身份上千万不要犯想当然错误。 哪

些证据能够证明小区开发商身份呢？土地使用权证书、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则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竣工

验收资料、商品房买卖合同、住宅使用说明书及质量保证书

、住房广告、房地产立项批文等等书证、物证、人证、视听

资料等均可证明。 二、物业管理公司管理资质的证明 作为诉

讼的需要，物业管理公司必须举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法人代表身份证明等证明材料，但依据法律规定，还必须举

证下述证明材料，才能证明其有权从事相应面积的小区物业

管理。 1、物业管理资质证书 《物业管理条例》第32条规定

：“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国

家对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海南省住宅区物业管

理条例》第19条第一款规定：“物业专业管理由业主委员会

聘请具有资质的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 第20条规定：“

物业管理公司必须依法取得资质证书，并按照资质等级管理

的规定从事物业管理经营。” 如果物业公司在诉讼中不举证

物业管理资质证据，则其所实施的物业管理不合法，其主张

的物业管理费等诉讼请求将难以获得支持。 2、物业管理从

业人员资质证书 《物业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从事物业

管理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物业管理公司往往不举证物业管理资质证据，而举证从业人

员职业资格证书的则少之又少，如果不举证此方面证据，无

疑将使物业公司处于不利境地。 实践中发生的许多物业管理

纠纷诉讼中，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很少得到支持，一个重要

的原因是其不举证上述物业管理资质证明材料。物业管理合



同只能证明物业管理公司在争议的小区具有物业管理的事实

依据，而物业公司能否在争议小区实施物业管理，除了物业

管理合同这一事实依据外，还要物业公司举证相应的物业管

理资质证据，从而证明其物业管理行为合法性。换言之，如

果不能证明物业公司物业管理行的合法性，即便接受了业主

的委托也是非法的，不受法律保护的。 物业公司往往能够及

时举证物业管理合同证据，往往不依法举证其物业管理资质

证据，与前述第一个问题相同，失误的原因在于相当然，认

为反正自己有相应的物业管理资质材料，举不举证无所谓甚

至在当庭还拿不出而请求法庭允许其在庭后补交。因举证是

有期限的，超过举证期限不举证被视为依法放弃举证，按无

证据论处。物业管理方当庭或庭后举证，法庭没有允许或不

允许的权利，这个权利在业主一方，只有业主一方同意就物

业方逾期举证的证据进行质证，法庭才能组织质证，否则法

庭也不能就物业公司一方逾期举证的证据组织质证，从而不

能将此类证据做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物业管理公司的物业管

理资质在法律上被视为证据，此类证据和其它证据一样，对

其举证、质证和认证没有例外的规定和要求。作为物业管理

公司一方的代理人不要忽视物业管理资质证据的举证；作为

业主一方代理人，物业管理公司一方是否依法举证物业管理

资质证据便成为一项重要的抗辩理由。 三、物业管理公司收

费许可的证明 1、举证业主与物业公司协商收费的证据 《物

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应当区分

不同物业的性质和特点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具体定价形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会同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第7条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有定价权

限的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根

据物业管理服务等级标准等因素，制定相应的基准价及其浮

动幅度，并定期公布。具体收费标准由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

根据规定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实行

市场调节价的物业服务收费，由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在物业

服务合同中约定。” 《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

：“建设单位与物业买受人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当约定物业

管理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标准、计费方式及计费起始

时间等内容，涉及物业买受人共同利益的约定应当一致。 ” 

《海南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业主委员会

应当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会同物业管理企业依据省价格、

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公布的物业服务内容与标准，结合本物业

管理区域的实际情况，测评小区的物业收费等级，按相应的

等级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商定具体收费标准。未成立业主

委员会的普通住宅区物业服务收费不得超过政府指导价的基

准价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由业主与

物业管理企业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 因《物业服务收费

管理办法》允许各省制定各省的物业服务收费的政府指导价

和市场调节价，所以，类似上述海南省的收费规定，各省也

都有。上述收费规定的核心内容是，物业服务收费不是由物

业公司、发展商单方制定的，而是由业主或业主委员会与物

业管理企业协商制定的，协商的依据是政府指导价。物业公

司举证的物业管理合同中往往没有具体的收费标准，物业公

司往往举证其已经过政府主管部门备案的收费标准做为其收

取物业管理费的依据。笔者认为，这恰恰就是物业公司的举



证失误所在。因为物业公司报备的收费标准无证据证明是合

法产生的，仍然不能做为确定争议收费金额的标准、依据。

2、举证物业收费标准报备的证据 《海南省物业服务收费管

理办法》第20条规定：“经价格主管部门核准备案的物业服

务收费标准，是业主（使用人）缴费、物业管理企业执收和

价格主管部门执法监督的依据，必须严格执行。物业服务收

费标准不按规定备案的，不得作为收费依据。” 物业公司不

但要举证与业主或业主委员会收费标准的证据，还要举证收

费标准向主管部门备案的证据，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即便

有管理资质，也有管理依据，但无合法的收费标准，相应的

物业管理费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四、物业所有人或使

用人的证明 《物业管理条例》第42条规定：“业主应当根据

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业主与物业使用人

约定由物业使用人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从其约定，业主负

连带交纳责任。已竣工但尚未出售或者尚未交给物业买受人

的物业，物业服务费用由建设单位交纳。” 根据上述法律规

定，物业管理费是物业所有人交纳的，如果要让使用人交纳

，必须取得所有人与使用人达成的由物业使用人交纳物业管

理费的协议。因此，做为起诉物业管理费纠纷案的原告，物

业管理公司必须举证争议物业的所有人。如所有人与使用人

不一致的情况下，物业公司还要举证使用人是谁的证据以及

物业所有人与使用人达成的由物业使用人交纳物业管理费的

协议。 在此项举证方面，物业管理公司最大的失误是，重视

业主拖欠物业管理费的证据，轻视谁是物业的业主即物业管

理费交纳义务人的证据；重视物业所有人即业主交纳物业管

理费的举证，而忽视甚至根本没想到过就物业使用人身份的



举证，这显然是物业管理公司的重大失误。 物业管理公司如

此重大失误的法律后果是，虽然物业管理公司举证了有权在

争议小区从事物业管理的事实依据即争议小区从事的物业管

理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了，但因其未举证拖欠物业管理费

的业主或使用人是谁，从而使法院无法确定拖欠物业费的责

任人是谁，因而无法支持作为原告的物业公司的诉讼主张。 

物业管理公司为何不举证争议物业的所有人或使用人是谁？

笔者认为与物业公司举证本文前述第一、二项所述的关于开

发商的身份、物业公司资质时所犯的错误如出一辙，即犯了

想当然的错误。物业公司想当然地认为与业主天天见面，争

议物业的所有人或使用人是谁自然没有争议，无需举证。殊

不知，这只是物业公司一厢情愿的想法，业主未必这样想。

业主认为，既然打官司，就要讲证据，因物业公司并未举证

拖欠物业管理费的业主是谁，显然出现了重大的漏洞。既然

物业公司的起诉出现了重大的漏洞，做为被告的业主求之不

得。也就是说，在物业公司未举证拖欠物业管理费的业主是

谁的情况下，业主明明是拖欠物业管理费的业主，可业主就

是不承认，如果业主坚持不承认自己就是拖欠物业管理费的

业主，此时无论是物业公司还是法庭均拿业主一点办法都没

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是：谁让你物业公司举证出现失误

了呢？你原告总不会指望我被告为你原告的诉讼请求提供证

据吧？！换言之，如果原告是物业公司方举证了争议物业所

有人是谁的证据，即便业主再赖能赖得过去吗？ 因此，正是

从这个意义上说，物业公司与其指责业主耍赖，不如认真检

讨一下自己的举证失误更有实际意义的多。换个角度来说，

原告方物业公司将自己的举证失误迁怒于业主耍赖也是不公



平的。你物业公司告业主拖欠物业管理费却没有举证任何证

据，你物业公司又有多少诚信可言！在物业公司就谁是争议

物业的业主未举证的情况下，物业公司凭什么让法庭相信物

业公司起诉的被告就是本案拖欠物业管理费的业主？说到此

，又回到了本文第一个问题所阐述的规则的重要性上来了，

在被告业主一方尊重、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原告物业公司因

自己的举证失误指责业主的抵赖是徒劳的，无法改变原告物

业公司败诉的命运。笔者在此强调说明的是，此种情况下物

业公司的败诉其实与与被告业主方的品行与诚信无关，被告

业主方只是坚守、利用了规则而已。 五、拖欠物业管理费的

证明 做为原告的物业管理公司要从法律上证明被告业主方拖

欠其物业管理费，在前述事项已被证明的基础上，还必须举

证如下证据： 1、争议的物业已被物业所有人或使用人使用

的证明 《海南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纳

入物业管理范围的已竣工但尚未出售，或者因开发建设单位

原因未按时交给物业买受人的物业，物业服务费用或者物业

服务资金由开发建设单位全额交纳。 经物业管理企业登记确

认，物业管理区域内房屋售出后从未入住使用，或者连续三

个月以上间断入住使用的，按照物业管理费收费标准的70%

计收。” 《物业服务收费办法》第15条规定：“纳入物业管

理范围的已竣工但尚未出售，或者因开发建设单位原因未按

时交给物业买受人的物业，物业服务费用或者物业服务资金

由开发建设单位全额交纳。” 根据前述法律规定，物业被使

用与被闲置，业主交纳管理费的标准是不同的。如果做为原

告的物业公司不举证争议物业已被所有人或使用人使用的证

据，则物业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往往会否认其已使用了争议的



物业，哪怕是在所有人或使用人一直都在使用的情况下。 那

什么证据能够证明物业的所有人或使用人一直都在使用物业

呢？这就需要物业公司在进驻小区从事物业管理的时候，就

注意搜集、取得并在诉讼时积极取证这方面的证据，例如业

主入住登记表、维修登记表、水电费交纳凭证等等，凡是能

证明业主使用争议物业的人证、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都

可做为业主使用物业的证据。审判实践表明，不是没有业主

使用其物业的证据，而是物业公司及其代理人没有注意搜集

、调取、举证这方面的证据，因举证出现重大失误而被业主

的代理人钻了空子。如前所述，指责业主不诚实或钻空子是

毫无意义的，谁让你物业公司留空子让业主钻呢？ 那什么证

据能证明物业的所有人呢？房屋所有权证是房屋所有权的唯

一合法凭证，除此之外，商品房买卖合同、付款凭证、商品

房预售登记备案表等证据均可证明房屋的所有人。物业管理

公司做为争议物业的管理者，自其从开发商或业主委员会手

中接手物业管理时，每户房产的所有人资料是其接受物业管

理的必备的法定资料，物业公司举证这方面的证据如同其举

证物业所有人使用物业的证据一样，并不困难，关键是要有

这方面的证据意识，处处做有心人。 2、争议的物业已被业

主或使用人使用时间的证据 这个问题与第1个问题有一定的

牵连，但不完全一样，此处强调的是时间的概念、证据。也

就是说，做为原告的物业公司泛泛举证业主已使用争议物业

还是不够的，其必须举证业主使用争议物业准确起始时间的

证据，除非业主、使用人已向物业公司出具了拖欠物业管理

费的欠条或业主、使用人已缴纳了自入住之日起至争议之日

止的物业管理费。因为物业管理费是按面积收取的，拖欠时



间的长短直接决定了拖欠物业管理费的金额。实践表明，正

如物业公司忽视了发展商身份、物业管理资质、收费许可、

物业所有人与使用人的身份的举证一样，物业管理公司往往

忽视此方面证据的举证，应引以为戒。 3、争议物业的建筑

面积的证明 如前所述，物业管理费是按争议物业的建筑面积

收取的，除非业主向物业公司出具了拖欠物业管理费的欠条

，物业管理公司必须举证争议物业建筑面积的证据。房屋所

有权证、争议物业的测绘报告、住宅使用说明书与质量保证

书、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款发票、预售备案登记表等证据

均可证明建筑面积。 4、拖欠物业管理费的直接证据 拖欠物

业管理费的直接证据就是欠条，但业主向物业公司就拖欠物

业管理费出具欠条的情况比较少见，所以，大多数物业管理

公司在起诉业主拖欠物业管理费时，往往举证物业管理公司

自制的格式欠费催缴通知单，物业公司在不同时间发给业主

的欠费通知单综合在一起证明了业主拖欠物业管理费的起止

时间和拖欠的总金额。如果物业公司在举证欠费通知单的同

时，举证了合法的物业管理合同，证明了物业管理费的收费

标准和收费面积，辅之以欠费催缴通知单，则可以证明业主

拖欠物业管理费的事实；反之，仅靠物业公司单方制定发出

的欠费催缴通知单，显然不能证明业主拖欠物业管理费及多

少的事实。 物业公司举证的业主欠费催缴通知单往往还缺乏

送达的证据，物业公司往往只是将欠费催缴通知单送到业主

家里，并不要求业主签收，甚至在业主不在家时，物业公司

便将欠费催交通知单帖在业主的门上或放在业主的门口或信

箱一走了之。因没有业主签收，诉至法庭后，业主明明收到

了欠费催缴通知单也说没有，导致物业公司举证的业主欠费



通知单这一业主拖欠物业管理费的直接证据不能被采信。 如

何解决这一问题？笔者以为可采取以下办法：（1）将欠费通

知单提交业主委员会，由业主委员会签收并督促交纳。督促

业主交纳物业管理费是业主委员会的法定义务，所以，一旦

业主拖欠物业管理费，物业公司及时通知业主委员会并提请

其督促业主及时交纳是目前比较切实可行的有效办法。这一

办法不但解决了欠费的证据问题，还解决了相应的诉讼程序

问题。（2）通过特快专递或邮政商业信函邮寄送达，邮寄送

达回证与欠费催缴通知单一起可以证明业主欠费的金额，也

可证明物业公司催缴的事实。当然，业主和物业公司同在一

小区却通过邮政第三方送达，不仅增加了成本，也不利于和

业主的沟通和协调。（3）直接送达，由业主签收，在业主不

签收时，贴于业主门上后拍照或由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证

明欠费催缴通知单确已送达业主。 六、物业管理纠纷是否存

在业主委员会的诉前督促程序问题 《物业管理条例》第67条

规定：“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

守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二）遵守物业管理区域

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

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三）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和

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四）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 （五）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用； （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

法》第15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按时

足额交纳物业服务费用或者物业服务资金。业主违反物业服

务合同约定逾期不交纳服务费用或者物业服务资金的，业主

委员会应当督促其限期交纳；逾期仍不交纳的，物业管理企



业可以依法追缴。” 《海南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26

条第3款规定：“业主、使用人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逾期不

交纳服务费用或者物业服务资金的，业主委员会应当督促其

限期交纳，逾期仍不交纳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依法追缴。

” 笔者认为，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物业管理费纠纷物业公司

不能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必须先行业主委员会督促程序，

即在起诉时还要举证业主委员会督促业主缴费的相关证据。

虽然这样的主张至今还未被法院才纳过，但笔者认为只是理

解不同而已，举证业主委员会督促业主交费的证据仍是必要

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